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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股东陈俊先生与贵阳市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原贵

阳市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数据公司”）终止表决权委托所致，

不涉及股份的变动；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

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证监会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4、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袁旭先生都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第一大股东

不会发生变化。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迅

游科技”）于今日收到股东大数据公司、陈俊先生通知，双方签署了《关于<纾

困暨投资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系列协议之补充协议书》，就纾困相关事宜后

续安排及表决权委托终止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纾困事宜概述 

为支持民营企业纾困，推动化解实际控制人债务危机，维持上市公司稳定发

展，并共同谋求产业协同，大数据公司与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章建伟先

生、袁旭先生、陈俊先生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签署了《纾困暨投资协议》，于

2020 年 9 月 4 日签署了《纾困暨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以下合称“《纾困协议》”）：

大数据公司拟提供纾困资金承接袁旭先生及陈俊先生的部分债务，并拟以大宗交

易的方式受让袁旭先生、陈俊先生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份，以表决权委托的方

式获得袁旭先生、陈俊先生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章建伟先生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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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大数据公司的本次纾困方案，章建伟先生、袁旭先生、陈俊先生之间签署的

一致行动协议已无法实质履行，三人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 

大数据公司与袁旭先生、陈俊先生于 2020 年 9 月 4 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

协议》，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

“《表决权委托协议》 ”），袁旭先生、陈俊先生将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 36,520,929

股股份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大数据公司行使，表决权委托期限至少为 5

年，除非大数据公司出现根本性违约导致协议目的根本无法实现。2020 年 9 月 4

日，《<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满足，章建伟先生、袁旭先

生、陈俊先生之间因《一致行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随之解

除。本次表决权委托后，大数据公司持有或控制前述 36,520,929 股股份所对应的

表决权，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6%，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贵阳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袁旭先生、陈俊先生与大

数据公司在表决权委托期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数据公司已向陈俊先生提供纾困资金承接其在首创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应质押股份 527 万股）、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

应质押股份 166.4555 万股）、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应质押股份 69.56 万股）

的相关债务，陈俊先生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大数据公司转让公司股份共计

1,576,900 股，质押给大数据公司的股份共计 6,053,255 股。 

袁旭先生因所持公司股份司法冻结尚未解除，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和股份转

让先决条件尚未达成，大数据公司尚未承接袁旭先生债务及受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2022 年 11 月，袁旭先生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

心）（以下简称“上海仲裁委”）提交仲裁申请，拟申请解除《纾困协议》及《表

决权委托协议》项下袁旭先生和大数据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袁旭先生

对大数据公司的表决权委托。 

2023 年 3 月 21 日，上海仲裁委作出裁决，终止袁旭先生与大数据公司之间

在《纾困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袁旭先生与大数

据公司之间就袁旭先生所持有的迅游科技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确认袁旭先生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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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公司在《纾困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以及本案项下所有、现有及潜

在的纠纷已经全部解决完毕，袁旭先生和大数据公司不应再主张任何权利或任何

形式索赔。本次表决权委托终止后，袁旭先生恢复对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的表决

权，与大数据公司、陈俊先生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 

二、本次协议签署情况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11 月 21 日，大数据公司与陈俊先生签署了《关于<纾困暨投资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系列协议之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各方介绍 

甲方：贵阳市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 55 号贵州金融城中央商务区 10

号楼 12 层 34 号 

法定代表人：郑卫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MA6HJC8W29； 

乙方：陈俊，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码：4401071980********； 

2、协议签署背景 

（1）上海仲裁委裁决终止袁旭先生与大数据公司在《纾困协议》《表决权

委托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该等协议项下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终止履

行； 

（2）陈俊先生多次未按照《纾困协议》约定按时还本付息，存在违约情形；

大数据公司在履行与陈俊先生、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和解协议书过

程中仅支付部分代偿款项未对陈俊先生继续纾困，存在违约情形。因上海仲裁委

裁决大数据方式不再是迅游科技实控人，且双方均在纾困过程中出现了前述根本

性违约情形，导致双方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目的根本无法实现； 

（3）大数据公司与陈俊先生共同认为纾困相关系列协议签署时的客观情况

已发生较大变化，确有必要签订补充协议对系列协议事项作出新的安排。 

3、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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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条 系列协议的安排 

（1）鉴于甲方与袁旭先生在《纾困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对应的

权利义务已经终止。本协议双方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相关事项除按

本协议约定履行外，双方签订的《纾困协议》其余尚未履行的事项，双方不再继

续履行。 

（2）鉴于甲方、乙方的违约情形，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第 2.3 条第（1）

项约定，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甲、乙方签订的《表决

权委托协议》《股份转让安排的协议》全部权利义务的履行。 

（3）甲、乙方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的《和解协议书》；甲、乙方与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三方协

议书》；甲、乙方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甲、乙方与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三方协议书》。前述相关协议书中，甲方已

承接对乙方的债权及取得乙方的债权担保措施继续有效，剩余甲方未承接债权部

分及乙方与前述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或其他事宜由乙方自行解决。 

（4）上述（1）至（3）条所列全部协议合称“原协议”。 

第 2 条 债权债务结算 

鉴于在原协议项下，甲方已经承接了部分乙方债务，在本协议签署后，乙方

在原协议项下全部应付未付甲方纾困资金本金及利息不随原协议的上述安排而

消灭或终止履行，乙方仍应竭尽努力于本协议签署后及时清偿债权。甲方有权视

情况随时向乙方主张或转让该债权。 

第 3 条 债权担保 

双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签署后，甲方继续在原《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合同》、

《抵押合同》约定的主债权范围内，对质押股票及抵押物享有担保物权，且甲方

有权在乙方提供的全部质押股份（股票）、担保物中任意选择部分或全部进行处

置以确保主债权的清偿。 

第 4 条 表决权 

双方确认并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终止就乙方合计持有迅

游科技 13,090,105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甲方不再受托行使前述股份对应的

表决权，由乙方自行负责行使相应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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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其他事项 

（1）双方确认，甲方与乙方签订的《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合同》《抵押合同》

作为本协议对应担保措施，作为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 

（2）本协议签订后，双方按本协议约定事项执行，双方互不主张且互不承

担原协议（系列协议）项下约定的违约责任。 

（3）本协议签订后，原协议（系列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

定为准。本协议签署日之前，若双方曾签署的任何与本协议相关条款不一致的文

件、合同、函件或备忘录等，均由本协议的相关条款取代，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三、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大数据公司受托行使陈俊先生所持公司 13,090,105 股股份

的表决权，持有或控制公司 14,667,005 股股份所对应的有效表决权，占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双方在表决权委托期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持股数量的增减。本次权益变动后，大数据公司不再受

托行使陈俊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权，陈俊先生与大数据公司不再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大数据公司持有公司 1,576,900 股股份所对应的有效表决权，占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陈俊先生持有公司 13,090,105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

权，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9%。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有效表决权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表决权数量 表决权比例 表决权数量 表决权比例 

大数据公司 14,667,005 7.49% 1,576,900 0.81% 

陈俊 0 0.00% 13,090,105 6.69% 

大数据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 
14,667,005 7.49% 1,576,900 0.81%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大数据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为陈俊先生，本次权益变动后大数据公司

无一致行动人。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证监会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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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

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3 、 关 于本 次 权 益变 动 的具 体 内容 详 见公 司 同日 在 巨 潮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五、备查文件  

1、大数据公司与陈俊先生签署的《关于<纾困暨投资协议><表决权委托协

议>系列协议之补充协议书》； 

2、大数据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陈俊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2 日 


